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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總第 1073 號 委員 提案第 26927 號   

 

案由：本院委員羅致政、邱泰源、蘇震清等 18 人，有鑑於《幼兒教

育及照顧法》中，擔任教保服務機構之負責人，或財團法人

幼兒園之董事或監察人，其資格限制應更為嚴格，為加強保

護幼兒，爰擬具「幼兒教育及照顧法第二十四條條文修正草

案」。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 

一、「教保服務機構」係指以幼兒園、社區互助式、職場互助式等方式，提供幼兒教育及照顧

服務者，其負責人或財團法人幼兒園之董事或監察人應有正確的兒童保護觀念，其擔任之

資格限制應更為嚴格。 

二、為加強保護幼兒，違反《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四十九條第一項各款規定之一

者，無論情節重大與否，應限制其擔任教保服務機構之負責人，或財團法人幼兒園之董事

或監察人之資格。 

 

提案人：羅致政  邱泰源  蘇震清   

連署人：賴惠員  黃世杰  賴品妤  王美惠  林岱樺  

陳明文  余 天  楊 曜  林楚茵  吳秉叡  

江永昌  林宜瑾  何欣純  黃秀芳  洪申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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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教育及照顧法第二十四條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二十四條 有下列情事之一

者，不得擔任教保服務機構

之負責人，或財團法人幼兒

園之董事或監察人： 

一、有前條第一項第一款至

第三款所列事項或違反兒

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

法第四十九條第一項各款

規定之一者。 

二、曾犯內亂、外患罪，經

判刑確定或通緝有案尚未

結案。 

三、曾服公務因貪污瀆職，

經判刑確定或通緝有案尚

未結案。 

四、褫奪公權尚未復權。 

五、曾任公務人員受撤職或

休職處分，其停止任用或

休職期間尚未屆滿。 

六、受破產宣告尚未復權。 

七、無行為能力或限制行為

能力。 

八、受輔助宣告尚未撤銷。 

負責人有前項第一款情

形者，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應廢止其設立許可；

董事或監察人有前項第一款

情形者，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應令其更換。 

負責人、董事或監察人

有第一項第一款情事者，其

認定、通報、資訊蒐集、任

職前及任職期間之查詢、處

理、利用及其他相關事項，

於前條第七項所定辦法定之

。 

第二十四條 有下列情事之一

者，不得擔任教保服務機構

之負責人，或財團法人幼兒

園之董事或監察人： 

一、有前條第一項第一款至

第三款所列事項。 

二、曾犯內亂、外患罪，經

判刑確定或通緝有案尚未

結案。 

三、曾服公務因貪污瀆職，

經判刑確定或通緝有案尚

未結案。 

四、褫奪公權尚未復權。 

五、曾任公務人員受撤職或

休職處分，其停止任用或

休職期間尚未屆滿。 

六、受破產宣告尚未復權。 

七、無行為能力或限制行為

能力。 

八、受輔助宣告尚未撤銷。 

負責人有前項第一款情

形者，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應廢止其設立許可；

董事或監察人有前項第一款

情形者，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應令其更換。 

負責人、董事或監察人

有第一項第一款情事者，其

認定、通報、資訊蒐集、任

職前及任職期間之查詢、處

理、利用及其他相關事項，

於前條第七項所定辦法定之

。 

一、「教保服務機構」係指以

幼兒園、社區互助式、職場

互助式等方式，提供幼兒教

育及照顧服務者，其負責人

或財團法人幼兒園之董事或

監察人應有正確的兒童保護

觀念，其擔任之資格限制應

更為嚴格。 

二、為加強保護幼兒違反，《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

法》第四十九條第一項各款

規定之一者，無論情節重大

與否，應限制其擔任教保服

務機構之負責人，或財團法

人幼兒園之董事或監察人之

資格。 

 


